关于陆丰宝丽华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专用煤码头口岸限定区域范围及管理

的通告（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加强对外开放码头口岸限定区域管理，维护口岸安全便捷高效的通关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边防检查条例》等法律法规，现将陆丰宝丽华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专用煤码头口岸限定区域范围及管理办法通告如下：
一、口岸限定区域范围划定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边防检查条例》第四条等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精神，按照“因地制宜、有效封闭、有利管理、保证安全”的原则划定口岸限定区域。
二、口岸限定区域范围
陆丰宝丽华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专用煤码头口岸限定区域范围：卡口起，标识线、隔离网以内至码头泊位前沿位置区域。
三、口岸限定区域管理措施
（一）汕尾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对口岸限定区域依法实施管理，维护口岸正常出境入境秩序，防范和打击各类口岸违法犯罪活动，对扰乱口岸限定区域管理秩序的，依法予以处罚。

（二）汕尾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会同口岸业主单位及有关管理部门通过物理隔离、电子门禁、电子围栏等方式对口岸限定区域实施封闭隔离，设置相应的通道、卡口或岗亭，设立口岸限定区域标识。

（三）汕尾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通过卡口查验、巡查抽查、视频监控、电子围栏、协作共管等方式，综合施策对口岸限定区域实施有效管理，必要时，对口岸限定区域进行警戒。

（四）汕尾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与口岸所在地公安机关和有关职能部门建立协作机制，明确责任分工，确保口岸限定区域内各类案事件及时、妥善处置。
（五）因执行公务需要进出口岸限定区域的口岸联检单位、公安机关等部门的有关人员，允许凭工作证件进出口岸限定区域。
（六）执行紧急任务或者执行抢险救灾、抢救伤病员等紧急任务需临时进出口岸限定区域的人员和交通运输工具，按规定提供通行便利。

（七）其他需进出口岸限定区域的人员及交通运输工具，应当向汕尾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备案，并接受边防检查人员的检查和管理。未经批准进入口岸限定区域、进入后不服从管理等扰乱口岸限定区域管理秩序的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等法律法规予以查处。

（八）进出口岸限定区域的无人机（船、车）、水下机器人等特殊管理对象，会同有关职能部门联合稳妥有效处置。

四、法律责任

扰乱口岸限定区域管理秩序的，汕尾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给予处罚。

施行时间

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附件：陆丰宝丽华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专用煤码头口岸限定区域示意图

附件
陆丰宝丽华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专用煤码头口岸限定区域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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